
- 1 - 
 

 

 

 

洪府办发〔2021〕42 号 

 

 

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促进全市文旅产业 

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： 

    《促进全市文旅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》已经

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2021 年 4 月 12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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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全市文旅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

若干政策措施 

 

为促进全市文旅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结合南昌实际，特制

定以下政策措施。 

1.鼓励发展工业旅游。对首次评为省级和国家级工业旅游示

范基地的企业，分别给予一次性 5 万元、10 万元奖励。 

2.鼓励发展乡村旅游。对首次评为全省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

村的单位，分别给予一次性 10 万元、30 万元奖励；对首次评为

省 3A、4A、5A 级乡村旅游点的单位，分别给予一次性 5 万元、

10 万元、30 万元奖励。 

3.鼓励发展红色旅游。对首次评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

企业，给予一次性 30 万元奖励。 

4.鼓励创建文旅融合品牌。对首次评为江西省文化和旅游产

业融合发展示范区（点）的单位，给予一次性 10 万元奖励。对

首次评为省级、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单位，分别给予一次性

50 万元、100 万元奖励；对首次评为省级、国家旅游度假区的单

位，分别给予一次性 30 万元、100 万元奖励；对首次评为省级、

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的单位，分别给予一次性 10 万元、30 万

元奖励；对首次评为省级旅游风情小镇的单位，给予一次性 10

万元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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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鼓励开发文创产品。鼓励文化文物（含博物馆纪念馆）单

位在履行好公共服务职能的基础上，依托馆藏资源开展文创产品

开发，文创产品开发取得的事业收入、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等按

规定纳入本单位预算统一管理，可用于公共服务、藏品征集、对

符合规定的人员予以绩效奖励等。 

6.鼓励做强旅游商品。设立旅游商品品牌奖，对获得表彰的

优秀旅游商品给予奖励。对在国家 3A 级以上旅游景区设立“南

昌礼物”旗舰店并达到相关标准的，每年给予 5 万元补助。 

7.旅游客源招徕奖励。全年地接在昌过夜国内游客达到 5000

人天次以上的旅行社，按照每人每天次 10 元的标准给予奖励;

全年地接在昌过夜境外游客达到 1000 人天次以上的旅行社，按

照每人每天次 30 元的标准给予奖励。 

8.旅游包机、专列、专线奖励。由我市同一家旅行社承接，

单架次飞机组织境外游客人数在 120 人(含)以上，每架次奖励 3

万元；单列火车组织省外游客人数在 300 人(含)至 500 人，每列

次奖励 3 万元，500 人以上每列次奖励 5 万元。对于开通经停两

个以上（含两个）国家 4A 级以上（含 4A 级）旅游景区的旅游

专线、旅游辅助公交，对每条线路给予 10 万元以上资金补助。 

9.推出“南昌文旅一卡通”。在原有“南昌旅游一卡通”旅游景

区对持卡人免费的基础上，采取政府补贴的形式，增加演艺、影

院、书店等文化企业对持卡人免费或优惠政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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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支持新建文化产业园区（基地）。重点支持投资额 5000

万元以上的新建文化产业园区项目，室内建筑面积 10000 平方米

以上，建成后园区入驻文化企业占园区企业总数 60%以上的，一

次性补助 100 万元。 

11.支持改扩建文化产业园区（基地）。重点支持利用老厂房、

老建筑、旧民居楼等资源改建成富有文化特色与内涵的园区，投

资额 1000 万元以上，建成后园区入驻文化企业占园区企业总数

60%以上的，一次性补助 30 万元。 

12.鼓励景区创建。对被新评为国家 3A、4A、5A 级旅游景

区的单位，分别给予一次性 30 万元、80 万元、500 万元奖励。 

13.鼓励饭店创建。对被新评为银树叶级、金树叶级绿色旅

游饭店的单位，分别给予一次性 30 万元、60 万元奖励。 

同一企业若同时符合市级层面同类型资金奖补条件，按照

“就高不就低”原则，自行选择，不重复获得奖励补贴。所需资金

原则上由各级受益财政参照现行财政体制分担，即市与区（开发

区、湾里管理局）按 4：6 比例分担，各县由当地财政负担。兑

现政策市级资金在文化旅游专项资金和地方财政贡献度增量部

分中统筹安排。同时，为高效便捷做好若干政策措施兑现工作，

相关政策原则上先由县（区）、开发区、湾里管理局进行兑现，

涉及市级资金分担的，后续经市级主管部门审核后，由市与县

（区）、开发区、湾里管理局进行资金清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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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政策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

31 日。市政府及部门已出台的相关扶持政策如有与本政策规定

不一致的条款，以本政策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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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1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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